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有关情况发表的审核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经检查，监事会认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报告期内公司决策

程序合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能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和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3、公司在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

销售产品、水电费等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规，无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4、2008 年公司无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

的对外担保事项。 

5、监事会对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作为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根据《公

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进行审慎尽职审查，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同

意意见，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从 200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止。期限届

满，公司将及时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至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有利于缓解流

动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相应增加公司收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500 万



 

元，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10%，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6、监事会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及专项帐户的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调整及专项帐户的变更，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7、监事会对公司 2008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认真阅读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现有的

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

实际情况需要，公司管理层具有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意识，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内

部控制环境及监控系统，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并得

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这在产品销售与收款、存货采购与付款、资本与费用性

支出审批和报销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中均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各个关键环

节、重大投资、重大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控制与防范作用。我们未发现严重

影响公司业务有效执行、会计记录的真实、准确及资金的安全、完整等方面内部

控制制度的重大缺陷。 

8、对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意见 

我们认为：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中 217,146.22 元确认无

法收回，并已于以前年度全额提取减值准备，为保证财务信息的公允、真实、完

整，公司对此部分应收账款作核销坏帐处理是符合国家会计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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